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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市监〔2024〕70号

关于印发《卢氏县开办餐饮店“一件事”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县城市管理局、县消防救援大队、县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

各乡（镇）市场监管所：

根据各级有关文件精神，制定了《卢氏县开办餐饮店“一件事”

工作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卢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卢氏县城市管理局

卢氏县县消防救援大队 县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

2024年 9月 14日



— 2 —



— 3 —

卢氏县开办餐饮店“一件事”
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

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指导意见》、市场监管总局等 8 部门联

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 推进“高效办

成一件事”的实施意见》（国市监注发〔2024〕57号）、《河南省

数字政府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加快落实国家 2024 年度

13 项“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的通知》（豫数政办〔2024〕3

号）和三门峡市场监管局等 4 部门联合印发的《三门峡开办餐饮

店“一件事”工作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三市监〔2024〕5号），

进一步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提升企业群众办事满意度，结合

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新发展理念，深入贯彻落实

政务服务改革要求，通过整合部门资源、精简办事材料、再造审

批流程、同步共享数据、加强内部协同等改革措施，实现开办餐

饮店“一件事”高效办理，最大限度利企便民，激发经济社会发展

内生动力。

二、工作原则

建立牵头部门统筹规划，责任部门高效落实的工作体系，按

照办事方式多元化、办事流程最优化、办事材料最简化、办事成

本最小化原则，推动开办餐饮店“一件事”涉及的“企业营业执照信

息核验”“食品经营许可”“户外招牌设施设置规范管理”和“公众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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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4项政务服务事项（以下简

称 4 个事项）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

以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方式，推动全市开办餐饮店“一件事”落地见

效。结合各地实际，运行过程中可适时将与开办餐饮店“一件事”

关联度高的其他政务服务事项纳入联办事项。

（一）强化协同部署。开办餐饮店“一件事”由县市场监管局

牵头负责，组织县城市管理局、消防救援大队、行政审批和政务

信息管理局作为联办和保障部门，协同做好联办事项业务梳理、

流程优化、系统对接和数据共享等工作。

（二）坚持创新驱动。创新联办模式，重塑办理流程，强化

数据赋能，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实现“四减一优”，推进政务服

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使服务更贴心，使企业和群众办事

更便捷。

（三）坚持依法行政。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重塑表单、

精简材料、优化环节、再造流程。没有法律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

依据，不得增加申请材料；没有法律法规规章依据，不得增加审

批条件和环节。

（四）注重数据安全。坚持安全与服务并重，加强政务数据

全生命周期安全防护，强化政务服务和数据共享利用中的商业秘

密和个人隐私保护，确保企业和群众相关信息安全可控。

三、重点任务

（一）优化审批材料。全面梳理开办餐饮店“一件事”中所列

具体事项的材料清单。在保障食品安全的前提下，严格落实《食

品安全法》《行政许可法》等有关规定，不得擅自增加食品经营

许可申请材料、增设审查条件，不得增加群众负担，切实把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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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好。按照重复材料只收取一份、可共享互认材料不再提交、除

有法律法规要求收取纸质材料外一律不得限定介质、容缺告知承

诺材料和事项应标尽标的要求，逐一明确申请材料的份数、要求、

介质等内容。同步细化“一件事”材料审查要点，根据申请材料的

不同情形，梳理应用场景，提升综合窗口收件辅助功能。（牵头

单位：县市场监管局 配合单位：城市管理局、消防救援大队，完

成时限：2024年 9月 20日前）

（二）完成表单整合。按照实现“多表合一、一表申请”的要

求，对开办餐饮店“一件事”具体事项涉及的各类申请表单进行整

合，形成一套“一件事”申请表。通过归并、数据共享等方式进行

精简、优化表单信息，推行共享数据自动调用、个性信息自行填

报、申请表单一键分发，进一步简化填报程序。（牵头单位：县

市场监管局，配合单位：城市管理局、消防救援大队，完成时限：

2024年 9月 30日前）

（三）再造审批流程。按照高效集成的要求，科学设计开办

餐饮店“一件事”流程，除明确规定有前后置关系的事项外，原则

上所有事项按照“一窗受理、并行办理”的要求，各联办部门通过

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同步获取“一件事”受理信息，并联审批、

同时计时，在各自承诺时限内按时办结。（牵头单位：县市场监

管局，配合单位：城市管理局、消防救援大队、行政审批和政务

信息管理局，完成时限：2024年 9月 30日前）

（四）编制办事指南。由牵头部门联合各责任单位对开办餐

饮店“一件事”设定依据、受理条件、申请材料、办结时限、办事

流程、办理结果等要素进行梳理和细化，明确各联办部门的工作

职责、办理时限等信息，编制开办餐饮店“一件事”办事指南。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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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按照职责关联认领，实现开办餐饮店“一件事”办事指南线上线

下同源发布、同步更新。（牵头单位：县市场监管局，配合单位：

城市管理局、消防救援大队、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完成

时限：2024年 9月 30日前）

（五）统一受理方式。开办餐饮店“一件事”所涉及的 4 个事

项，除特殊情形外，原则上均纳入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理。三门

峡政务服务网“一件事”服务专区应设置开办餐饮店“一件事”模块，

申请人登录服务专区，按操作指引进行线上办理。县政务服务中

心应设置“一件事”综合窗口，安排专人，提供开办餐饮店“一件事”

线下统一受理和一站式办理服务。（牵头单位：县行政审批和政

务信息管理局 配合单位：县市场监管局、城市管理局、消防救援

大队，完成时限：2024年 9月 30日前）

（六）强化系统支撑。组织开展对开办餐饮店“一件事”联办

事项业务办理系统与市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统一受理系统（以下

简称市统一受理系统）的实质性联通，形成通过市统一受理系统

统一收件、分发审批、统一出件的审批模式。制定信息系统间数

据对接和业务协同的接口规范和数据标准，通过与市场监管、城

市管理、消防救援等部门的相关信息系统对接，实现数据共享和

业务协同。市场监管、城市管理、消防救援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

做好本业务系统与市统一受理系统的对接联通和数据实时流转、

回传。县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要强化市一体化政务服务平

台公共应用支撑能力，做好开办餐饮店“一件事”办理过程中涉及

的人脸识别、电子签名、电子证照、电子材料的技术保障。（牵

头单位：县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 配合单位：县市场监管局、

城市管理局、消防救援支队 完成时限：2024年 9月 30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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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施步骤

（一）成立工作专班（2024年 9月 20日前）。成立由牵头单

位分管领导为组长，责任单位具体业务科（股）室负责人为副组

长，相关业务科室人员为成员的开办餐饮店“一件事”工作专班（以

下简称工作专班），明确具体责任分工，制定工作计划，统筹部

署推进全县开办餐饮店“一件事”工作。

（二）优化业务流程（2024年 9月 30日前）。工作专班开展

集中攻坚，完成开办餐饮店“一件事”的材料优化、表单整合、流

程再造、指南编制、窗口设置、系统对接等工作，印发工作方案，

不断优化完善开办餐饮店“一件事”工作内容和业务流程。

（三）全面推广运行（2024 年 10月 20 日—12 月 31 日）。

全面启动开办餐饮店“一件事”线上线下业务办理。工作专班及时

总结提炼试点地区经验做法，对开办餐饮店“一件事”在全市范围

内推广运行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指导，推动“一地创新、多地复用”。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提高认识。高效办成开办餐饮店“一件事”

是建设服务型政府、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的迫切需要，

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切实履行各自职

能职责，不折不扣落实工作任务，着力推动各项改革事项落地见

效。

（二）分工负责，统筹推进。高效办成开办餐饮店“一件事”

需要各相关部门统筹协调推进，各有关部门要健全工作机制，强

化部门联动，协同推进改革措施落地实施。由县市场监管局、协

同县城市管理执法局、县消防救援大队负责制定开办餐饮店“一件

事”实施方案，做好流程梳理、指南汇编、人员培训以及系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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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改造、信息数据交换等工作，并负责系统基础配置、组织实

施等工作。

（三）广泛宣传，积极引导。充分利用门户网站、新媒体、

实体办理窗口等途径，广泛宣传开办餐饮店“一件事”联办服务机

制，积极引导群众办理开办餐饮店“一件事”,提高“一件事”集成服

务的知晓度和办理量。注重总结本地好经验、好做法，及时报送

县市场监管局和县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

联系人：县市场监管局，董华，电话：15503982076

县城市管理局，石永军，电话：13030362728

县消防救援大队，任靖丽，电话 13839878992

县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王校锋，

电话：15039858077

附件：1.卢氏县开办餐饮店“一件事”工作专班

2.开办餐饮店“一件事”联办申请书

3.开办餐饮店“一件事”办事指南

4.开办餐饮店“一件事”办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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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卢氏县开办餐饮店“一件事”工作专班

组 长：李源渊 县市场监管局三级主办

副组长：刘旭坤 县市场监管局政务服务股股长

莫军伟 县市场监管局驻政务服务大厅负责人

刘乐群 县城市管理局户外广告管理股股长

和 雷 卢氏县消防救援大队党委委员

王校锋 县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政务信息管理

股负责人

成 员：董 华 县市场监管局驻政务服务大厅食品经营许可证

审批负责人

王延龙 县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大厅股九级职员

石永军 县城市管理局驻政务服务大厅负责人

任靖丽 县消防救援大队驻政务服务大厅负责人

工作专班围绕开办餐饮店“一件事”各项任务开展工作，

并对开办餐饮店“一件事”各地工作推进情况进行跟踪督促、业务

指导，确保落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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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开办餐饮店“一件事”联办申请表

基本情况

经营者名称

社会信用代码

住 所

经营场所所属区域

和具体位置

经营场所面积

建筑结构 使用层数（地上/地下）

仓库地址（如有）

法人姓名 联系方式

（一）食品经营许可申请信息

主体业态

□餐饮服务经营者

主体规模：

□特大型餐馆(加工经营场所使用面积 3000平方米以上)

□大型餐馆(加工经营场所使用面积 500-3000平方米,不含500平方

米,含 3000平方米)

□中型餐馆(加工经营场所使用面积 150-500平方米,不含 150平方

米,含 500平方米)

□小型餐馆(加工经营场所使用面积 60-150平方米,不含 60平方米,
含 150平方米)

□小餐饮单位(加工经营场所使用面积 60平方米及以下)

□中央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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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用餐配送单位

□自动设备

备注：

1.是否含网络经营：□是，□否；如开展网络经营，请填写：网站地

址 ，并上传网站截图；如开展网络经营，是否同时具有实

体门店：□是，□否。

2.利用自动售货设备从事食品销售：□是，□否。

3.利用自动售货设备从事食品制售：□是，□否。

经营项目

□预包装食品销售

□含冷藏冷冻食品

□不含冷藏冷冻食品

□散装类食品销售

□含冷藏冷冻食品

□不含冷藏冷冻食品

□含散装熟食销售

□不含散装熟食销售

□特殊类食品销售

□保健食品销售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

□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

□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

□其他类食品销售

□热食类食品制售

□冷食类食品制售

□生食类食品制售

□糕点类食品制售

□含裱花蛋糕

□不含裱花蛋糕

□自制饮品类制售

□含自酿酒制售

□不含自酿酒制售

□含现制现售生鲜乳饮品

□不含现制现售生鲜乳饮品

□其他类食品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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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性质 □企业 □个体工商户 □农民专业合作社 □其它

职工人数（人） 应体检人数（人）

人员

分类

姓

名
性别 民族

户籍登

记地址

证件

类型
证件号 职务

联系

电话
任免单位

食品

安全

专业

技术

人员

食品

安全

管理

人员

姓

名
性别 民族

户籍登

记地址

证件

类型
证件号

职

务
联系

电话

任免

单位

健康

证编

号

发证

单位

从业

人员

食品安全设施设备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位置 备注

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序号
管理制度名称 文件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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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 众聚 集 场所 投 入使 用 营业 前 消防 安 全检 查 告

知 承诺 书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
消防安全告知承诺书

单位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

单位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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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告知事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现将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

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实行告知承诺管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五条规定。公众聚集场所投入

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实行告知承诺管理。公众聚集场所在投

入使用、营业前，建设单位或者使用单位应当向场所所在地的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消防救援机构申请消防安全检查，作出符合消防

安全标准的承诺，提交规定的材料，并对其承诺和材料的真实性负

责。

二、行政许可范围

（一）宾馆、饭店、商场、集贸市场、客运车站候车室、客运

码头候船厅、民用机场航站楼、体育场馆、会堂等；

（二）公共娱乐场所：影剧院、录像厅、礼堂等演出、放映场

所；舞厅、卡拉 OK厅等歌舞娱乐场所；具有娱乐功能的夜总会、

音乐茶座和餐饮场所；游艺、游乐场所；保龄球馆、旱冰场、桑拿

浴室等营业性健身、休闲场所。

三、基本要求

开办公众聚集场所应当符合法律法规和消防技术标准要求。

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设置地点还应当符合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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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请材料

公众聚集场所的建设单位或者使用单位通过消防业务受理窗

口或者消防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提交以下材料：

1.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消防安全告知承诺书；

2.营业执照；

3.消防安全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4.场所平面布置图、场所消防设施平面图；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 1、2项材料通过消防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或者消防业务受理

窗口提交；其他材料可以在消防救援机构现场核查时提交。

五、办理时限

对到消防业务受理窗口提出申请的，当场作出决定；对通过消

防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提出申请的，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一个工作日内

办结。

六、法律责任

经核查发现场所使用、营业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责令停止

使用、停产停业，并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经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依法撤销相应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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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承诺

（填写单位场所名称，应与营业执照名称一致）现就申请公众

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作出下列消防安全承诺：

一、已认真学习消防法律法规，对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

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告知事项的全部内容已经知晓和全面理解。

二、已符合《公众聚集场所消防安全要求》，场所所在建筑为

合法建筑，场所满足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的各项消防安全

条件。

三、在使用、营业过程中遵守消防法律法规和消防技术标准，

确保消防安全。

四、所填写的信息真实、准确。

五、及时提交相关材料，并确保真实、合法、有效。

以上承诺是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如有违反承诺的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单位印章：

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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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本信 息 登记 表

场所性质

□影剧院、录像厅、礼堂等演出、放映场所

□舞厅、卡拉ＯＫ厅等歌舞娱乐场所

□具有娱乐功能的夜总会、音乐茶座和餐饮场所 □游艺、游乐场所

□保龄球馆、旱冰场 □桑拿浴室 □其他

□宾馆、饭店 □商场 □集贸市场 □客运车站候车室

□客运码头候船厅 □民用机场航站楼 □体育场馆 □会堂 □其他

场所所在

建筑情况

名称 建筑面积

建筑层数

（地上/地

下）

建筑高度

□消防车道 是否畅通：□是 □否

□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 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是 □否

□室外消火栓 是否完好有效：□是 □否

□水泵接合器 是否完好有效：□是 □否

□消防控制室 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是 □否

□消防水泵房 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是 □否

□消防电梯 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是 □否

□柴油发电机房 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是 □否

□燃油或燃气锅炉房 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是 □否

□变压器室 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是 □否

□配电室 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是 □否

□其他专用房间： 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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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情况

用火用

电

电气线路设计单位：

电气线路施工单位：

电器产品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是 □否

场所是否使用燃气：□是 □否

燃气类型：

燃气施工（安装）单位：

燃气用具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是 □否

场所是否使用燃油：□是 □否

燃油储存位置及储量：

其他用火用电情况：

安全疏

散

安全出口数量： 是否畅通：□是 □否

疏散楼梯设置形式：

疏散楼梯数量： 是否畅通：□是 □否

避难层（间）设置位置：

避难层（间）数量： 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是 □否

□消防应急广播 是否完好有效：□是 □否

□消防应急照明 是否完好有效：□是 □否

□疏散指示标志 是否完好有效：□是 □否

消防设

施

□室内消火栓 是否完好有效：□是 □否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是否完好有效：□是 □否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是否完好有效：□是 □否

□气体灭火系统 是否完好有效：□是 □否

□泡沫灭火系统 是否完好有效：□是 □否

□机械防烟系统 是否完好有效：□是 □否

□机械排烟系统 是否完好有效：□是 □否

□其他消防设施： 是否完好有效：□是 □否

□灭火器种类、型号和数量：

室内装修

装修部位 顶棚 墙面 地面 隔断 固定家具 装饰织物 其他

装修材料

燃烧性能等级

其他要说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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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1.《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消防安全告知承诺书》应加

盖公众聚集场所印章，并由场所的消防安全责任人（法定代表人或

主要负责人）签名。没有单位印章的，应由场所的消防安全责任人

签名。

2.申请人应如实填写基本信息登记表，保证内容准确、完整，

并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不得虚构、伪造或编造事实，

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3.填写应使用钢笔和能够长期保持字迹的墨水或打印，字迹清

楚，文面整洁，不得涂改。

4.文书中的“□”，表示可供选择，在选中内容前的“□”内画√。

5.“建筑结构”填写木结构、砖木结构、砖混结构、钢结构、钢

筋混凝土结构等类型。“使用层数”填写场所实际使用建筑楼层号。

6.“场所所在建筑情况”一栏中分别填写所在建筑的名称、建筑

面积、建筑层数和建筑高度。如场所独自使用一栋或多栋建筑的，

则无需填写该栏。

7.“用火用电”一栏中，燃气类型按照实际使用情况填写，如：

管道天然气、瓶装液化石油气、管道人工煤气等。

8.“安全疏散”一栏中，疏散楼梯设置形式按照实际使用情况填

写，如：防烟楼梯间、封闭楼梯间、敞开楼梯间、室外楼梯。避难

层（间）设置位置按照实际位置填写，如建筑第几层或者具体位置。

9.“室内装修”一栏中的“装修材料燃烧性能等级”按照装修材料

的实际情况分别填写 A级（不燃材料）、B1级（难燃材料）、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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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可燃材料）、B3级（易燃材料）。

10.“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填写场所使用多栋建筑等情况，包

括每栋建筑的名称、建筑面积、建筑层数和建筑高度。

11.申请人通过消防业务受理窗口以及在消防救援机构现场核

查时提交的材料请使用国际标准 A4型纸打印、复印或按照 A4型

纸的规格装订，其中“营业执照”为复印件，经申请人签名确认并注

明日期，并由消防救援机构人员现场核对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

通过消防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提交材料的，应当扫描或拍照上传有关

材料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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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公 众聚 集 场所 投 入使 用 营业 前
消 防安 全 检查 申 报表

场所性质

□影剧院、录像厅、礼堂等演出、放映场所

□舞厅、卡拉ＯＫ厅等歌舞娱乐场所

□具有娱乐功能的夜总会、音乐茶座和餐饮场所 □游艺、游乐场所

□保龄球馆、旱冰场 □桑拿浴室 □其他

□宾馆、饭店 □商场 □集贸市场 □客运车站候车室

□客运码头候船厅 □民用机场航站楼 □体育场馆 □会堂 □其他

场所所在

建筑情况

名称 建筑面积

建筑层数

（地上/地

下）

建筑高度

□消防车道 是否畅通：□是 □否

□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 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是 □否

□室外消火栓 是否完好有效：□是 □否

□水泵接合器 是否完好有效：□是 □否

□消防控制室 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是 □否

□消防水泵房 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是 □否

□消防电梯 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是 □否

□柴油发电机房 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是 □否

□燃油或燃气锅炉房 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是 □否

□变压器室 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是 □否

□配电室 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是 □否

□其他专用房间： 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是 □否



— 23 —

场所情况

用火用

电

电气线路设计单位：

电气线路施工单位：

电器产品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是 □否
场所是否使用燃气：□是 □否
燃气类型：

燃气施工（安装）单位：

燃气用具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是 □否
场所是否使用燃油：□是 □否
燃油储存位置及储量：

其他用火用电情况：

安全疏

散

安全出口数量： 是否畅通：□是 □否
疏散楼梯设置形式：

疏散楼梯数量： 是否畅通：□是 □否
避难层（间）设置位置：

避难层（间）数量： 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是 □否
□消防应急广播 是否完好有效：□是 □否
□消防应急照明 是否完好有效：□是 □否
□疏散指示标志 是否完好有效：□是 □否

消防设

施

□室内消火栓 是否完好有效：□是 □否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是否完好有效：□是 □否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是否完好有效：□是 □否
□气体灭火系统 是否完好有效：□是 □否
□泡沫灭火系统 是否完好有效：□是 □否
□机械防烟系统 是否完好有效：□是 □否
□机械排烟系统 是否完好有效：□是 □否
□其他消防设施： 是否完好有效：□是 □否
□灭火器种类、型号和数量：

室内装修

装修部

位
顶棚 墙面 地面 隔断 固定家具 装饰织物 其他

装修材

料燃烧

性能等

级

其他要说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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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聚集场所消防安全承诺书

（填写单位场所名称，应与营业执照名称一致） 现

就申请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作出下列消防安全承诺：

一、《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所填写的信息真实、准确。

二、场所所在建筑为合法建筑。

三、及时提交相关材料，并确保真实、合法、有效。

以上承诺是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如有违反承诺的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单位印章：

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 25 —

说 明

1.《公众聚集场所消防安全承诺书》应加盖公众聚集场所印章，

并由场所的消防安全责任人（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签名。没

有单位印章的，应由场所的消防安全责任人签名。

2.申请人应如实填写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保证内容准确、完

整，并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不得虚构、伪造或编造

事实，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3.填写应使用钢笔和能够长期保持字迹的墨水或打印，字迹清

楚，文面整洁，不得涂改。

4.文书中的“□”，表示可供选择，在选中内容前的“□”内画√。

5.“建筑结构”填写木结构、砖木结构、砖混结构、钢结构、钢

筋混凝土结构等类型。“使用层数”填写场所实际使用建筑楼层号。

6.“场所所在建筑情况”一栏中分别填写所在建筑的名称、建筑

面积、建筑层数和建筑高度。如场所独自使用一栋或多栋建筑的，

则无需填写该栏。

7.“用火用电”一栏中，燃气类型按照实际使用情况填写，如：

管道天然气、瓶装液化石油气、管道人工煤气等。

8.“安全疏散”一栏中，疏散楼梯设置形式按照实际使用情况填

写，如：防烟楼梯间、封闭楼梯间、敞开楼梯间、室外楼梯。避难

层（间）设置位置按照实际位置填写，如建筑第几层或者具体位置。

9.“室内装修”一栏中的“装修材料燃烧性能等级”按照装修材料

的实际情况分别填写 A级（不燃材料）、B1级（难燃材料）、B2

级（可燃材料）、B3级（易燃材料）。



— 26 —

10.“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填写场所使用多栋建筑等情况，包

括每栋建筑的名称、建筑面积、建筑层数和建筑高度。

11.申请人通过消防业务受理窗口以及在消防救援机构现场核

查时提交的材料请使用国际标准 A4型纸打印、复印或按照 A4型

纸的规格装订，其中“营业执照”为复印件，经申请人签名确认并注

明日期，并由消防救援机构人员现场核对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

通过消防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提交材料的，应当扫描或拍照上传有关

材料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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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开办餐饮店“一件事”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

开办餐饮店“一件事”

二、服务对象

新开办餐饮服务的经营者

三、联办事项及责任单位

1.企业营业执照信息核验（市场监管部门）；

2.食品经营许可（市场监管部门）；

3.户外招牌设施设置规范管理（城市管理部门）；

4.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消防救援

部门）。

四、设定依据

1.食品经营许可设定依据

1.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22年 4月 29日新修

正）第三十五条：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从事食品

生产、食品销售、餐饮服务，应当依法取得许可。但是，销售食

用农产品和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不需要取得许可。仅销售预包

装食品的，应当报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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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部门备案。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审核申请人提交的

本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要求的相关资料，必

要时对申请人的生产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核查；对符合规定条件的，

准予许可；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不予许可并书面说明理由。

2.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设定依据

2.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五条：公众聚集场所投入

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实行告知承诺管理。公众聚集场所在

投入使用、营业前，建设单位或者使用单位应当向场所所在地的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消防救援机构申请消防安全检查，作出场

所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承诺，提交规定的材料，并对

其承诺和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消防救援机构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予以许可。消防救援机构应当根据消防技

术标准和管理规定，及时对作出承诺的公众聚集场所进行核查。

申请人选择不采用告知承诺方式办理的，消防救援机构应当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根据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

对该场所进行检查。经检查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应当予以许可。

公众聚集场所未经消防救援机构许可的，不得投入使用、营业。

消防安全检查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制定。

五、行使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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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县级

六、申请条件与申报材料

（一）申请条件

1.食品经营许可

1.1申请食品经营许可，应当先行取得营业执照等合法主体

资格。企业法人、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个体工商户等，以

营业执照载明的主体作为申请人。

1.2申请食品经营许可，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具有与

经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食品原料处理和食品加工、销售、

贮存等场所，保持该场所环境整洁，并与有毒、有害场所以及其

他污染源保持规定的距离；（二）具有与经营的食品品种、数量

相适应的经营设备或者设施，有相应的消毒、更衣、盥洗、采光、

照明、通风、防腐、防尘、防蝇、防鼠、防虫、洗涤以及处理废

水、存放垃圾和废弃物的设备或者设施；（三）有专职或者兼职

的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等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保证食品安

全的规章制度；（四）具有合理的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防止待

加工食品与直接入口食品、原料与成品交叉污染，避免食品接触

有毒物、不洁物。

2.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2.1依法取得营业执照；

2.2符合《应急管理部关于贯彻实施新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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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法> 全面实行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告知承诺管理的通知》（应急〔2021〕34号）规定的《公众聚集

场所消防安全要求》。

3.户外招牌设施设置规范管理

城市户外招牌设施设置应符合《城市容貌标准》

（GB50449-2008）《城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技术标准》

（CJJ/T149-2021）《城市市容市貌干净整洁有序安全标准（试行）》

《河南省城市精细化管理导则（试行）》（豫建行规[2024]3号）

等标准规范的要求。

（二）申报通用材料

开办餐饮店“一件事”申请表

（三）申报专项材料

1.食品经营许可

1.1与食品经营相适应的主要设备设施布局、操作流程等文

件。

1.2食品安全自查、从业人员健康管理、进货查验记录、食

品安全事故处置等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目录清单。

1.3自动售货设备的产品合格证明、具体放置地点，经营者

名称、住所、联系方式、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公示方法材料。

1.4申请人委托代理人办理食品经营许可申请的，代理人应

当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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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2.1申请人采用告知承诺制方式办理的，提交《公众聚集场

所投入使用、营业消防安全告知承诺书》；不采用告知承诺制方

式办理的，提交《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

2.2消防安全制度；

2.3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2.4场所平面布置图；

2.5场所消防设施平面图。

七、办理方式

1.现场申请。申请人向营业执照所在地市、县（市、区）政

务服务中心“一件事”综合窗口提出申请。

2.线上申请。在河南政务服务网“一件事一次办”专区“开办餐

饮店‘一件事’”模块申请。

八、办理时间

1.窗口办理：

周一到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3:00—18:00（夏季）、

14.30—17.30（冬季），节假日除外。

2.网上申报：24小时均可提出申请

九、办理结果名称

1.食品经营许可证；

2.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意见书。

十、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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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县政务服务中心“一件事”综合窗口收取材料，并将纸

质材料扫描，连同在线获取的电子证照，通过一体化政务服务平

台同步推送至各联办部门。纸质材料同时发送相关部门开展并联

办理。

线上：按照申请人提出的申请需求，线上申请由一体化政务

服务平台统一受理系统将相关申请资料按照职能分别派发至相

关联办部门，相关联办部门按照属地权限进行并联办理，所需材

料实行数据共享。

十一、办结时限

10个工作日。

十二、收费情况

否

十三、有无中介服务

无。

十四、结果送达

线下：按照申请人选择的送达方式，县政务服务中心提供窗

口送达或办理结果快件寄递服务。

线上:申请人登录河南政务服务网到“个人中心—我的证照”

中查看并下载。

十五、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对审批结果不服的，可自收到审批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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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规定的申请行政复议的期限超过六十日的，从其规定），依法

向卢氏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六个月内（法律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向卢氏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十六、咨询方式

1.电话咨询:0398-7180230。

2.网上咨询地址：https://ntysl.hnzwfw.gov.cn:18080/webicity/

icity/chain/index?isLogin=1（登录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根选择各

模块咨询）

3.现场咨询：县政务服务中心“一件事”咨询服务窗口。

十七、监督投诉方式

1.电话投诉:0398-7188329。

2.网上投诉地址：河南政务服务网上投诉平台

https://12345.hnzwfw.gov.cn:8083/cns_hnbmfw_website/neww

ebsite/pages/subPage/appealRegister.html?rqsttype=10&islogin=1

3.现场投诉：县政务服务中心投诉窗口。

十八、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1.线下查询：卢氏县政务服务中心 34 号窗口，电话：

0398-7180230

2.线上查询：登录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个人中心”模块进

行查看。

https://12345.hnzwfw.gov.cn:8083/cns_hnbmfw_website/newwebsite/pages/subPage/appealRegister.html?rqsttype=10&islogin=1
https://12345.hnzwfw.gov.cn:8083/cns_hnbmfw_website/newwebsite/pages/subPage/appealRegister.html?rqsttype=10&islogi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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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开办餐饮店“一件事”业务办理流程图

申请人登录河南政务服务网“一件事”专区/前往政务服务大厅“一件事”窗口

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市监部门：

核验营业执照

食品经营许可

时限：10 个工作日

各审批事项审核结果反馈至系统后台/办事窗口

办结结果通过河南政务网/发证窗口送达申请人

消防部门：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

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填写申请表并按要求提交申请和有关材料

系统后台/办事窗口按照部门职责对申请的审批事项进行分发

系统后台/办事窗口汇总事项办理结果形成最终办结结果

受理申请

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

定形式

办结归档

申报制

时限：10 个工作

告知承诺制

时限：1个工作

二选一

一次性告知需要补齐

补正的材料

城管部门：户外招牌设置

管理（可选）

可选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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